「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產業議題與回應
十五、稅務
	議題
	建議事項
	主管單位

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

	1.釐清台灣來源所得的範圍並允許外國營利事業可申報其台灣來源所得的其他所得
	1.建請財政部協助釐清台灣來源所得之範圍並允許外國營利事業可申報其台灣其他來源所得。
	財政部(賦稅署) 

有關各國來源所得之認定，因其稅法及經濟社會環境不同，而有不同之認定法則。我國係依「所得稅法」第8條規定，參酌相關立法精神及背景，予以規範。財政部賦稅署刻委託國立政治大學進行國際間來源所得認定原則之研究，提供未來我國來源所得認定之參考依據，俾與國際接軌。

	
	2.除採20%扣繳機制外，建請讓外商得以選擇採申報方式完稅，且允許相關成本費用得於計算課稅所得時減除。
	財政部(賦稅署)

1.外國營利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者，其中華民國來源所得適用「所得稅法」第71條結算申報之規定；如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營業代理人者，除依同法第25條及第26條規定計算所得額，並依規定扣繳所得稅款者外，其營利事業所得稅應由其營業代理人負責，依規定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納稅。

2.至於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其在我國境內取得之利息、權利金、股利等，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就給付總額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之扣繳率就源扣繳。有關營業利潤等非被動所得，外商得否選擇採申報方式完稅，財政部擬視前揭1.之研究報告結果，參採國際間規定研議辦理。

	
	3.請財政部對於外商申報機制的研究規劃明確期限，並於法令施行前彙整各界的回應及意見。
	財政部(賦稅署)

有關建議明確規範外商申報期限部分，擬配合前項外商得否選擇採申報方式完稅之研議結果辦理。

	2.解決分攤總公司管理費之費用扣除問題
	1.釐清總公司管理費用定義。
	財政部(賦稅署)

1.「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0條明定，中華民國境內之外國分公司，得依法分攤其國外總公司之管理費用。前開管理費用，應指總公司不對外營業且係基於管理目的所發生之各項費用。依此，總公司未另設立營業部門而逕自對外營業、攤計分支機構或聯屬公司之進貨成本及各項費用等，均非屬分攤管理費用之範疇。

2.實務上有關管理費用之認定，涉及個案事實之查核，應由稽徵機關核實調查認定。美國商會會員對於管理費用之認定，倘有無法判斷之疑慮者，得檢附具體個案，由財政部轉請管轄之國稅局核實認定，如仍有認定疑義，可由國稅局研提意見，報財政部協助釋疑。

	
	2.放寬由外商總公司舉證管理費用分攤計算公式之合理性。
	財政部(賦稅署)

現行分攤管理費用之計算，應以總公司所屬各營業部門與各分支營業機構之營業收入百分比為分攤計算標準，係因營業收入比例屬於明確而較無爭議之分攤方式。至於外商如有特殊情形而採用其他合理分攤標準者，可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0條第2項後段規定，於事前向稽徵機關舉證該分攤基礎之合理性，經稽徵機關核准採用後，當可避免事後查核徵納雙方可能產生之認定爭議。

	3.簡化申請適用租稅協定營業利潤免稅的流程

	敦請財政部於適用租稅協定的查核準則公佈施行前，能事先蒐集各方公眾意見，以確保該查核準則草案的重大稅務問題都已經獲得釐清。
	財政部(賦稅署)

1.依據我國與其他國家簽署且已生效之避免所得稅雙重課稅及防杜逃稅協定(以下簡稱租稅協定)規定，他方締約國之企業除經由其在我國境內之常設機構（permanent establishment）從事營業外，其營業利潤僅由他方締約國課稅。換言之，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在我國境內無常設機構或未經由其在我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活動者，我國對該企業取自中華民國來源之營業利潤，尚無課稅權。

2.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所取得中華民國來源之營業利潤，如有租稅協定營業利潤免稅之適用者，按「適用租稅協定稽徵作業要點」第11點規定，應先行向扣繳義務人或給付人所在地之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此項規定係考量現行稅制對於在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外國營利事業，係以就源扣繳方式完納所得稅，而不適用結算申報。為利扣繳義務人確認其扣繳義務，爰規定該等企業取自中華民國來源之營業利潤得適用租稅協定免稅規定者，仍須經稽徵機關核准，並副知扣繳義務人免予辦理扣繳。

3.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常設機構，但未經由其在我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其取得之中華民國來源之營業利潤依相關租稅協定規定可予免稅者，得於辦理結算申報時，將此部分之營業利潤列入免稅所得申報，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由稽徵機關查核認定，尚無須事先經稽徵機關核准。

4.經查許多先進國家(如愛爾蘭、紐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對於適用租稅協定免稅之案件，亦規定須填報制式之申請書，並提示足資認定符合免稅要件之相關證明文件，供稽徵機關審理。若於所得發生前提出申請核准者，得於所得發生時直接適用免稅；於所得發生後提出申請核准者，則所得發生時須先按國內法規定之一般稅率繳稅，事後再申請退還溢繳稅款。我國現行之作業程序與各國實務作法尚屬一致。

5.又我國與美國間尚未簽署租稅協定，此一議題對美商似影響不大。

	4.強化租稅競爭力
	1.調降營利事業所得稅稅率。

2.打造一個更開放且更具回應力的租稅環境。
	財政部(賦稅署) 

為提升我國國際競爭力，財政部掌握「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租稅減免全面落日之契機，進行所得稅制改革，將於行政院賦稅改革委員會研討相關議題，以廣納各界意見及凝聚社會共識，期能建構公平合理且具國際競爭優勢之租稅環境。

	5.對併購交易稅務問題提供清楚的指引
	1.併購相關稅務議題缺乏清楚的法令規範，成為阻礙併購交易進行之要素。請財政部進一步釐清2008.1.4解釋令及二階段合併、三方合併等的稅務問題。
	財政部(賦稅署)

1.現行有關併購交易之課稅問題，係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機構合併法」及稅法相關規定辦理。就併購之所得面而言：

(1)採分割或收購方式者，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應計算處分損益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惟依「企業併購法」第39條規定，符合一定條件者，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購公司就該部分所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
(2)採合併者，原則係對消滅公司股東之股利所得依規定課稅。對於公司階段，現行解釋令(財政部2008.1.4台財稅字第09604558950號令)規定，適用「購買法」之企業合併，存續公司得以所承受固定資產之公平價值為準，攤提折舊費用，另一方面，合併消滅公司應以該公平價值作為實際成交價格，據以計算消滅公司處分固定資產之損益，辦理決算申報。至合併後涉及存續公司攤銷問題之商譽部分，因影響重大，財政部賦稅署刻依國稅局研提之處理意見研議中，將予明確規範。

2.至於二階段合併及反向合併之課稅問題，目前正由國稅局研擬處理意見中。後續對於上揭議題之處理，將本於租稅中立性及公平原則予以妥處。

	
	2.建議財政部宜重新審視並修正2008年2月20日就公司辦理現金合併、消滅公司個人股東課稅問題發布的解釋令。
	財政部(賦稅署)

依財政部2008.2.20台財稅字第09704510660號令規定，合併消滅公司之個人股東依個別辨認法提示其經收回註銷股票之取得成本證明文件者，得以獲配現金超過股票取得成本部分之金額為股利所得。至於外國公司股東是否適用該令釋規定，財政部賦稅署刻依國稅局研提之處理意見研議中，將予明確規範。

	6.釐清個人海外來源所得適用最低稅負制的生效日期
	建請財政部儘速確定「所得基本稅額條例」之生效日期甚至延緩實施日期，以減少稅務遵循的不確定性，並減輕納稅義務人及金融機構的不安。
	財政部(賦稅署)

1.「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海外所得應自2009年起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但行政院得視經濟發展情況，於必要時，自2010年起施行。
2.財政部將於近期就個人海外所得計入個人基本所得額課稅之實施時程（2009年或2010年實施），報請行政院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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